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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幸星公司时任法

定代表人钱坤通过中间人李坎安排

三辆货车进行货物运输。 货物装车

后，实际承运司机老田、小刘却扣押

了三车货物， 借此要求李坎归还拖

欠他们的运费，合计 10 万余元。

李坎报警， 并致电通知钱坤货

物被扣事宜， 但并没有说明司机索

要的具体金额。 当钱坤致电老田、

小刘询问情况时， 两人以钱坤并非

合同相对方为由拒收款项、 拒绝放

货。 此时， 李坎趁机要求钱坤结清

幸星公司 2022 年的 23 万元运费欠

款， 再由他向司机支付。 而钱坤坚

称这 23 万元是幸星公司原合作方、

现业务员郑迅的个人债务， 与此次

运输及幸星公司无关。 双方多次沟

通未果， 钱坤报警， 警方经调查认

定此事属经济纠纷， 未予立案。

为避免巨额货物损失， 钱坤与

幸星公司股东被迫当夜与李坎达成

《还款协议》， 约定由钱坤紧急贷

款， 并支付李坎 13 万元现金， 且

幸星公司免除李坎拖欠的购车款

10 万元。 李坎出具收条确认“债

务两清”， 并向司机支付拖欠的 10

万余元运费。 司机随即放行， 货物

于次日凌晨送达。

事后， 幸星公司与钱坤认为，

李坎此举是利用扣货危局胁迫钱坤

支付钱款、 胁迫幸星公司免除债

务， 因此将李坎诉至法院， 请求撤

销《还款协议》 并要求李坎返还钱

坤 13 万元。 而李坎辩称并未指使

司机扣押货物， 索要的 23 万元是

幸星公司拖欠的 2022 年运费，

《还款协议》 也是合同各方自愿达

成的。 原欠款人郑迅则表示， 23

万元是其个人于 2022 年与李坎发

生的运输业务所欠。

法院核查公安机关笔录等证

据， 并经审理认定， 老田、 小刘扣

货仅因李坎拖欠他们约 10 万元运

费， 目标指向李坎， 索要金额明

确。 李坎本人在公安机关明确自认

23 万元债务的实际债务人是郑迅

个人， 他要求钱坤支付仅因他认为

二人有合作。 同时， 虽扣货行为由

司机实施， 但李坎明知解决扣货仅

需约 10 万元， 却故意隐瞒此情，

利用货物被扣、 原告方面临重大商

业风险和赔偿压力的危困状态， 趁

机索要无关的 23 万元债务， 导致

原告方违背真实意愿， 深夜紧急贷

款支付 13 万元并免除 10 万元债

务。 此行为符合我国《民法典》 第

一百五十条“胁迫” 的构成要件。

原告方作为受胁迫方， 依法有权请

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 被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

力。

因此，法院判决，李坎基于该协

议取得的 13 万元，应当返还给支付

人钱坤，协议中关于免除 10 万元购

车款债务的约定也被撤销。 法院一

审判决后，李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法律上的“胁迫”不仅指直接的

暴力威胁， 也包括利用他人处于危

困状态，使其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被

迫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关键在

于行为人是否故意制造或利用了这

种困境，并从中获取了不正当利益。

在主张受胁迫撤销协议时，举

证责任在于受胁迫方。 能否提供充

分、 有效的证据证明胁迫行为的存

在、 危困状态以及意思表示的不自

由，是维权成败的关键。 因此，一旦

遭遇类似被“卡脖子”的危困局面，

当事人应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固定证

据：立即报警并详细说明情况，同时

务必保留好所有的通话录音、 现场

录像、微信或短信等沟通记录、付款

凭证等。这些痕迹是事后还原事实、

证明自己被迫签约的关键。

此外， 一旦人民法院认定胁迫

成立并判决撤销相关协议， 该民事

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这

意味着， 依据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财

产应当返还， 协议中设定的其他义

务也应恢复原状。

需要注意的是， 撤销权受除斥

期间限制， 受胁迫方必须在自胁迫

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权

利。因此，当事人在脱离胁迫困境并

收集好证据后， 务必及时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协议并主张

返还财产或恢复权利， 避免因超出

行使期限而丧失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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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岑祺 张逸帆

记者 徐荔

知名主播带的货竟是

“假货”， 供应商怠于赔偿，主

播所属经纪公司向消费者“假

一赔三”后，是否有权向供应

商追偿？ 责任应当如何划分？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服务合

同纠纷案。

2022 年“双十一” 前， 某经

纪公司与某网店签署协议， 约定由

其旗下知名主播对网店中售卖的一

款知名运动品牌商品进行直播推

广。 双方约定的商品售卖价格与返

佣均符合正品的价格区间。 然而，

同年 11 月下旬起， 消费者陆续反

馈， 直播所售品牌服装和鞋子均为

假货。

鉴于该网店既否认商品为假货

又不同意进行鉴定， 该经纪公司于

是单方送样委托鉴定机构检验。 经

鉴定， 该批商品确非正品。 此后，

经纪公司根据“假一赔三” 的标准

向数百名消费者合计赔偿 72 万余

元。

赔偿完毕后， 经纪公司提起诉

讼， 要求该网店支付合同约定的基

础服务费用 2.1 万元、 违约金 20

万元、 原告代为向消费者支付的赔

偿款 72 万余元， 以及商誉损失、

鉴定费等。

“原告单方委托鉴定机构， 对

于鉴定报告我方不认可。 另外， 原

告未经我方许可即向消费者赔偿，

原告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被

告在庭审中辩称。

黄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关于商

品真假的问题， 原告为证明被告店

铺所售货物不是正品， 提交了专业

鉴定机构技术检验报告、 消费者的

反馈记录、 网购平台的处罚决定等

证据， 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

被告虽然提交了其认为获得正版授

权的文件， 但是其中两份授权文件

是境外公司出具， 被告仅提供了翻

译件而未提供相关公证认证文件。

同时， 被告提交的商品采购凭证中

采购日期为 2022 年， 而报关日期

却为 2021 年。 结合原告已提交初

步证据以及被告无法解释货物合法

来源的情况， 法院无法认定案涉商

品为正品货物。

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代位追偿的

问题， 鉴于被告向消费者发送的商

品并非正品， 原告作为主播所在公

司， 有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者

进行告知。 在被告怠于履行赔偿义

务的情况下， 原告作为利益相关

方， 有权根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的规定， 代被告履行三倍金

额赔付的义务。 另外， 被告出售的

商品为假货， 其行为已违反合同约

定。 最终， 黄浦法院判决， 被告向

原告支付服务费用 2.1 万元、 鉴定

费等 1 万余元， 赔偿违约金 10 万

元， 并向原告支付原告代为向消费

者支付赔偿款 72 万余元。

此外， 法院发现， 直播方在签

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未及时审核商

品真假权属信息、 未约定涉争议商品

鉴定方式等问题。 一审判决后， 法院

向原告提出了司法建议， 包括优化商

品的权属信息审核流程， 明确商品真

假检验的程序， 确定向消费者赔偿的

主体、 范围等。 原告收到该司法建议

后积极回复， 表示会在今后的直播推

广活动中有所改进。

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的表面下， 以

假充真乱象频发。 对此， 直播方应当

审慎检查待售商品的知识产权权属信

息， 提前对 “样品” 的真假情况进行

初步判断。 另外， 直播合同中还可以

明确约定鉴定机构名称等具体信息。

那么， 直播带货模式下， 责任主

体应当是谁？

法官分析，该案中，案涉商品由被

告经营的店铺发货， 买卖合同发生于

被告与消费者之间， 被告应对消费者

承担售假的法律责任。 原告面对消费

者反映商品为假， 被告拒不履行赔偿

义务等情况时，原告存在商誉减损、平

台处罚、民事诉讼等风险，其对于赔付

消费者具有合法利益。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明

确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

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 第三人

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债权人接受

第三人履行后， 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

让给第三人。因此，原告在向消费者赔

付后，有权向被告追偿。关于赔偿的标

准问题，原告按照“假一赔三”的标准

向消费者赔偿符合法律规定。

当然 ， 如果主播 “知假售假 ”，

主播和销售店铺不但需要共同承担向

消费者赔偿的责任， 销售金额超过一

定标准， 主播的行为还可能构成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进而面临被

刑事处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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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沈雯

运输途中货物突遭扣押， 中间人竟趁机索要“旧账”，

货主为解燃眉之急， 深夜紧急贷款支付， 事后愤而起诉，

要求撤销协议、 讨回钱款。 货主深夜签订的《还款协议》

是否有效？ 贷款又能否讨回？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该案后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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